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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问题的几点认识与建议 

 

2017 年 1 月，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《共

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》的主旨演讲，明确指出人类正处在一个挑战

层出不穷、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，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

延。李克强总理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会议上也指出，积极应

对气候变化不仅是我国保障经济、能源、生态、粮食安全以及人民生

命财产安全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，也是深度参与全球治理、

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、推动共同发展的责任担当。如何在总体国家安

全观框架下，强化气候安全问题识别，有效降低气候安全风险，提高

气候安全话语权，已显得极为重要和紧迫。 

一、 气候安全问题的提出 

气候安全是指人类社会生存条件与发展环境不受气候变化不利

影响威胁的状态或有效应对气候变化重大风险的能力。作为一种全新

的非传统安全，气候安全既是构成一个国家生存安全和发展权益保障

的重要方面, 又对本国的水资源、生态、粮食、能源、经济等安全要

素产生重大影响，关系到全球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生态、文化安全等

诸多领域，事关全球安全和国家安全。 

从全球层面看，国际社会日益关注气候变化引起的气候安全问题。

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，一些小岛屿国家就开始意识到气候变化对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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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存的威胁。2007 年，联合国安理会就气候变化与安全问题首次进

行辩论，标志着气候变化被纳入全球安全问题议程。2008 年，英国

前首相托尼·布莱尔提出，气候安全是国际安全的核心；欧盟委员会

也发布了《气候变化与国际安全》的报告，提出气候变化是国际安全

威胁的“放大器”。2009 年，潘基文秘书长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《气候

变化和它可能对安全的影响》报告。2011 年，联合国安理会再次就

“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：气候变化的影响”进行辩论，并通过了主席

声明，表达了对气候安全问题的关切。2014 年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

变化专门委员会（IPCC）第五次评估报告首次设置专门章节，评估

气候变化对人类安全的影响。 

    从发达国家看，不少国家已经将气候安全问题纳入国家安全体系。

2003 年，美国国防部委托全球商业网络咨询公司研究发布了《气候

突变的情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》的报告，指出气候变化通过影响

粮食、水资源、能源等战略资源的供应与再分配，将引发社会动荡和

边界冲突。2007 年，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发布了一项行动议程，明

确提出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，并为降低气候脆弱性提供了经

济可行的政策选择。2008 年，美国国会参议院以 74 比 14 的票决结

果，决定将修订的“利伯曼—沃纳气候安全法案”列入讨论议程；同

年，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发布《国家安全报告》，明确指出气候变化

给澳国家安全带来威胁。2010 年，奥巴马政府在《国家安全战略》

中提出气候变化风险是真实、紧迫和严重的，它威胁到地区安全以及

美国人民的健康和人身安全，需要采取有效行动。2013 年，日本《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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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安全保障战略》明确将气候变化作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课题加以

考虑。 

从国内认知看，社会各界已意识到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高度相关。

2004 年，全国政协常委、中国农科院研究员林而达提出，要从国家

安全角度看待气候变化问题，粮食、能源、水、生态等都受到气候变

化的威胁。2007 年，中国气象局局长秦大河院士指出，气候变化对

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十分严峻的现实威胁，极端气候变化对重大工

程安全运行产生影响。2014 年，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在《人民日

报》撰文指出，气候安全是我国粮食安全、水资源安全、生态安全及

其他安全的重要前提。2015 年，《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》也

指出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具有重大影响。2016 年，全国政协委员宇

如聪在两会期间呼吁将气候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，全国政协常委会

还安排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同志就“维护气候安全 保

障生态文明”进行专题学习讲座。国家“十二五”规划纲要也明确提

出气候变化以及能源资源安全、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。 

二、对气候安全问题的认识 

尽管不同国家受国情、发展阶段差异等因素的影响，对气候安全

问题的认识也不尽相同，但随着科学认知的不断深入、政治共识的逐

渐增加以及各种极端和重大风险事件的频繁爆发，各国对“影响可控、

风险可化、威胁可受”的气候安全基本含义的理解逐渐清晰，对 “长

期性、系统性、累积性以及交互性等”气候安全基本特征的认识不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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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。 

（一） 从科学角度看，气候安全问题的科学内涵逐渐清晰 

一是气候变化影响全球生态安全。IPCC 报告表明，在 1880 年至

2012 年期间，全球陆地和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了 0.85℃，气候变

化导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，冰川和积雪融化加剧，水资源分布失

衡，生态系统受到威胁。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极端气候事件，显著提

高了所有大陆和海洋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社会面临的脆弱性和风险。当

地表温度较工业化前上升超过 2.5℃时，全球所有区域都可能遭受不

利影响，超过 4℃时，则可能对全球生态系统带来不可逆的损害。 

二是气候变化影响全球经济安全。气候变化加剧了多数发展中国

家的贫困状况，并可能产生新的贫困地区。干旱和洪水造成农作物损

失，对农村发展产生较大影响。城市也面临气候风险，获得食物、清

洁饮水、就业、健康等基本需求受到威胁。据不完全估算，如果气温

升高 2.5°C，全球每年经济损失介于全球 GDP 总和的 0.2%～2%。

像经济严重依赖于农业等初级部门以及旅游业的热带国家，尤其是小

岛国，受到的负面影响相对来说是最大的。《斯特恩报告》也指出，

应对气候变化要尽快采取无悔行动，“有作为”的成本将只占全球年

均 GDP 的 1%～2% 左右，而“不作为”的代价将会是全球年均 GDP 

的 5%～20%。 

三是气候变化加剧全球军事冲突。气候变化加剧了许多国家目前

面临的安全威胁和挑战。初步分析表明，20 世纪下半叶，气候变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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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全球粮食生产可能造成了“百年一遇”的冲击，洪水、干旱导致许

多国家食品价格上涨、人员流离失所和人口大规模迁移；围绕粮食、

水、耕地和边界争端以及跨境水资源争抢等也加剧了国家之间的对抗

和冲突。对于低收入国家特别是冲突风险最高的非洲国家而言，气候

变化阻碍了政府提高人均收入的努力，导致其陷入贫困、冲突与战争

的恶性循环。 

四是气候变化加剧地缘政治问题。气候变化对北极地区也产生了

重要影响，各国围绕获取北极资源的竞争导致地缘政治问题升级。海

平面上升对小岛屿国家和海岸线广泛国家的基础设施和领土完整造

成了安全威胁，削弱了部分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。极端天气事件

也导致一些国家产生气候移民，例如巴基斯坦的达卡、印尼的雅加达、

印度的孟买等低洼地区洪水泛滥，引发空前大规模移民和难民。到

2100 年海平面将上升 0.5 米，全球将失去 87.7 万平方公里土地，导

致 7200 万移民，其中大部分在亚洲。 

（二）从政治角度看，气候安全问题政治共识正在形成 

一是气候变化是发展问题还是安全问题。在安理会第一次公开辩

论中，英国明确提出气候变化是安全问题，关系到各国在日益脆弱和

相互依存世界中的集体安全，建议安理会应做出必要贡献，此举得到

发达国家与小岛国的支持。中国、印度等国则表示，气候变化主要是

发展问题，尽管它产生的安全影响不容忽视。在第二次辩论中，比利

时等国强调气候变化日益成为武装冲突的重要根源，呼吁安理会采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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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动，而印度等国则强调，气候变化根本上还是可持续发展问题。 

二是非洲冲突与气候变化的关联问题。在第一次辩论中，加纳、

刚果等国提请国际社会关注气候变化对非洲的影响。第二次辩论中，

加纳、肯尼亚等提出非洲遭受的气候变化威胁日益严峻，影响到了地

区的和平与稳定。美国甚至表示，苏丹干旱和急剧荒漠化是导致达尔

富尔冲突的重要因素，安理会应承担应对新安全威胁的责任。苏丹对

此表示认同，并提出，国际社会如果将每年的维和行动支出，用来解

决该地区荒漠化和旱灾问题，恐怕冲突早就被制止了。 

三是海平面上升与小岛国的生存权问题。在第一次辩论中，马尔

代夫、帕劳、毛里求斯、图瓦卢等小岛屿国家表示气候变化与海平面

上升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存基础，如果海平面上升 2 米，马尔代夫将

被淹没，小岛国要求安理会就此做出回应。第二次辩论中，小岛屿国

家重申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威胁，要求安理会采取行动，此举也得到

了发达国家的支持。 

四是安理会是否是讨论气候变化问题的合适场所。在第一次辩论

中，埃及、印度等提出，安理会不是处理气候变化问题的合适机构，

应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、联合国大会及《气候公约》处理。第二次辩

论中，不结盟运动、77 国集团、中国等反对安理会干预气候变化问

题，而帕劳、斐济等小岛屿国家提出，气候变化威胁其主权、领土完

整和人民存亡，完全属于安理会的传统授权范围。 

五是气候安全的关键问题与国际应对。欧盟提出,不解决气候变

化问题，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将加剧，且海平面上升威胁生态脆弱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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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政治稳定和生存基础。意大利提出不仅要关注海平面上升给小岛屿

国家带来的生存威胁，同时也应关注新机遇问题，如新近出现可以利

用的自然资源储备和穿越北极的交通路线问题。玻利维亚提出，发达

国家承诺的应对气候变化资金还不到其防御和安全支出的 1%，建议

各国应将其防御和安全支出削减 10%或 20%，并将省下的经费用于

应对气候变化。哥斯达黎加提出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做出明确的减

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治承诺，之后再扩大至排放量和经济能力均达相

当程度的其他成员国。 

（三）从治理角度看，气候安全问题的治理难度不断加剧 

一是气候变化产生非传统安全问题。气候变化对世界发展构成重

大挑战，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，沿海地区遭受高潮危害；极端气

候事件增加，威胁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；城市遭受酷暑和洪水影响，

导致居民死亡和疾病概率上升；气候变化加剧水资源短缺，引发粮食

产量下降，粮食安全问题恶化；严重的风暴、干旱和洪水加剧社会不

稳定，削弱政府治理能力和应对气候灾难事件的能力。 

二是气候变化加剧传统安全问题冲突。气候变化本身也许并不会

引发战争，但它可以成为局部战争的“加速剂”和“放大器”。当前

世界几个主要的局部战争冲突几乎都与气候变化问题相关：苏丹达尔

富尔地区战争，持续干旱加剧了牧民和农民之间的冲突；叙利亚内战，

干旱导致当地农作物和家畜大批死亡，引发 150 多万人迁移，助推了

内战爆发；尼日利亚伊斯兰袭击事件中，尼日利亚伊斯兰极端分子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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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了自然资源短缺引发的社会问题，从而发动反政府活动；索马里内

战中，极端暴力冲突也与气候干旱和极端高温有关。 

三是气候系统的复杂性加剧气候安全管控难度。气候变化造成的

损失有持续性、渐进性的特点，同时也有非线性特征，气候系统许多

因素都可能发生突然或不可逆转的变化，导致气候风险迅速增加，也

使得气候安全难以管控。目前，全球气候风险正向复杂化、系统性演

变，可能引发整个地球系统的风险。气候安全问题与经济、社会、政

治等因素紧密关联，气候风险的长尾效应迫切需要世界各国采取行动，

以有效管控气候安全。 

三、中国气候安全面临的形势 

中国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、主权、统一和领土完整、人民福祉、

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

内外威胁的状态，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。全球气候变暖已经

对我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重大危害，并对水资源安全、生态安

全、粮食安全、能源安全、经济安全、重大工程安全等安全要素产生

了重大威胁，对国家安全提出了重大挑战。 

一是经济安全方面，气候变化对经济系统的直接损失不断加剧。

我国自然灾害风险等级处于全球较高水平，各类自然风险中，与极端

天气和气候事件有关的灾害占 70%以上，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呈上升趋

势。1965-1989 年，我国平均气候灾害直接经济损失（2013 年价格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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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1192 亿元，1990-2013 年我国平均气候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 3079

亿元，翻了 2.6 倍，2016 年，气候相关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

4977 亿元。特别是南水北调工程、西气东输工程、三峡工程、青藏

铁路工程以及电网工程等基础设施，对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

具有重要意义，这些重大基础设施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较大，如果预防

及应对不当，有可能出现重大的系统性气候风险。 

二是能源安全方面，气候变化对能源体系的安全供应产生影响。

当前我国约 60%的石油和 30%的天然气消耗依赖进口，全球石油与

天然气供需本身与季节、气候紧密相关，且许多石油来源于矛盾冲突

频繁的国家或运输途经不安全的地区，尚存在较大的供应风险。同时

水电、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较大，且能源生产、运输

和设施都不同程度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。2008 年 1 月，南方雨

雪天气与冰冻灾害导致全国 17 个省份出现电力供应紧张，最大电力

缺口达 4000 万千瓦，给电力系统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带来了极大风险。

未来气候变化将加大电网面临的风险与脆弱性，甚至可能发生大面积

停电，将进一步加剧我国能源安全问题。 

三是生态安全方面，气候变化对脆弱地区的生态威胁正在加剧。

气候变化对我国不同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已经产生了深

刻影响：东北冻土面积减少、沼泽收缩，森林植被变化导致碳汇功能

下降等；华东湿地退化、面积减少，沿海区域海洋大型藻类灾害事件

增加；华中森林火灾增加、病虫害危害加大，汉江下游水华频繁暴发；

华南沿海低地、岛屿与滩涂等面临淹没的风险加大，红树林和珊瑚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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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化加剧；西南生物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，部分群落植被类型将消失；

西北土地沙漠化、盐渍化速度不断加快，湖泊及湿地生态系统脆弱性

加大。生态系统中的诸多因素均面临发生突变甚至不可逆转的变化，

而且这种变化的概率将随着全球气温的上升而增加。 

四是粮食安全方面，气候变化加剧粮食供应系统风险持续存在。

我国主要粮食产区适应气候变化的土壤和水分条件并不优越，气候变

化加剧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和成本增加，干旱对农业生产的威胁日益

加重，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气候事件对农业生产和水资源供应带来巨

大风险。1980-2008 年，气候变化引起我国小麦和玉米单产降低 1.27%

和 1.73%，对我国粮食自给率产生重大影响，粮食供应对外依存度不

断增加。加之未来我国水资源量可能总体减少 5%，干旱导致农作物

产量下降 10%，气候变化无疑将削弱粮食安全问题，2030 年前，我

国粮食安全可能会出现恶化的风险。 

五是民生安全方面，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的各种危害逐渐增大。

气候变化引起的热带风暴、热浪、洪涝等极端事件频发，严重威胁到

居民人身安全与健康。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，我国平均每年因极端天

气气候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在 2000 人左右。气候变暖使媒传疾病分

布范围扩大和整体北移，传播季节延长，强度增大。气候变暖导致冬

季我国华北和东部地区平均风速下降，使得风力对危害严重的细颗粒

污染物（PM2.5）的稀释作用减弱，雾霾持续时间更长，空气质量下

降。伴随能源消费与大气污染物排放增长，气候变化将给人们健康生

活和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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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提高中国气候安全的建议 

中国特色大国安全既要维护也要塑造，必须立足全球治理的大格

局来把握，立足防范全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，立足我国新常态下大

战略来谋划，明确将气候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，努力打造山水林田

湖草生命共同体，推动共建低碳发展利益共同体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

共同体。 

一是加强国家气候安全战略研究，推动完善国家安全战略体系。

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威胁，应对气候变化将增强国家

安全和国际安全。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大

战略思想和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指示要求，需要我们在加快研究

提出 2050 年中国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的同时，加强对国家气候

安全问题战略研究，不断深化气候变化重大影响评估，有效识别重大

气候风险与安全要素，科学研判青藏高原冰川雪山融化、冻土变化、

海平面上升等对国家安全可能造成的重大风险和威胁，深入分析应对

气候变化重大目标、重大工程、重大项目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风

险和影响，系统评估全球气候治理对国际、国内安全形势可能产生的

不确定性风险和挑战，建立健全国家气候安全预测监测预警体系，将

气候安全要素有效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体系。 

二是加快构建气候适应型社会，打造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。

生命共同体理念反映了人类对生态系统健康安全与服务功能的客观

需要和价值认同，也为有效管控气候与生态系统安全提供了整体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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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维模式 。牢固树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

共同体的理念，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、系统性及综合治理的内在规

律，加快形成绿水青山、冰川雪地、森林草原、耕地农田、江河湖泊

等陆地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发展相和谐、与气候变化相适应的大格局，

主动适应气候变化。加快构建气候适应型社会，也要求我们全面贯彻

落实《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》，在城乡规划、基础设施建设、生产

力布局等经济社会活动中充分考虑气候安全因素，针对脆弱领域、脆

弱区域和脆弱人群，重点开展适应行动，积极推进气候适应型农业结

构与技术体系建设，扎实开展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。 

三是有效融入“一带一路”建设，推动共建低碳发展利益共同体。

“一带一路”倡议顺应时代潮流，适应发展规律，符合各国人民利益。

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指出的“欢

迎各国参与全球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，携手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，

共同实现绿色低碳发展，并承诺为相关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援助”

的讲话精神，需要我们将沿线国家共建低碳共同体纳入“一带一路”

战略框架和主要议程,研究提出“关于推动沿线国家共建低碳共同体、

强化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”的中国倡议，研究制订“一带一路”沿

线国家共建低碳共同体的重点任务和需求清单,重点推动低碳能源与

交通、低碳工业园区、低碳技术研发、低碳产品和服务贸易、低碳物

资赠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和联动发展，加快建立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

家共建低碳共同体的平台、机制和机构建设。 

四是积极推动全球气候安全治理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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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思想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，在国际上树立

起一种普遍包容的国家安全理念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在经济全球

化的今天，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，同为地球村居民，我们要树立人类

命运共同体意识；各方应该树立共同、综合、合作、可持续的安全观，

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进程，建设一个绿色低碳、清洁美

丽的世界”。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是一面镜子，既给我们思考和

探索未来全球治理模式、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宝贵启示，也

需要各方共同推动《巴黎协定》实施，平衡推进 2030 年可持续发展

议程。积极推动全球气候安全治理，也要求我们继续积极参与应对全

球气候变化谈判，推动建立公平合理、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；

继续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，百分之百承担自己的义务；继续坚持正

确义利观，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南南等国际合作，这既是构建人类命运

共同体的中国担当，也是维护人类安全的中国贡献。 

（刘长松、徐华清供稿） 

 

 

 

注：本文摘自《气候战略研究简报》2017 年第 13 期 

 

 


